一、执法主体

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设8个内设机构，综合办公室、基础教育管理办公室、教研室、校舍安全管理办公室、学生资助与财务管理办公室、教育信息化管理办公室、教育督导办公室、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工作协调办公室。
    1.教育局综合管理办公室    电话：2616145 

    综合协调党务、政务、事务。

负责局机关和区属各学校、幼儿园党群工作，指导各学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校务公开等工作；负责区属中小学、幼儿园党员领导干部组织考核、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负责教育系统纪检、监察、信访、纠风、治理教育乱收费等纪检监察工作。

统筹指导教育系统人事制度改革，负责区属中小学、幼儿园干部人事和机构编制工作。

统筹教师队伍建设，具体指导学校开展师德师风建设，负责教师支教和轮岗交流工作。

指导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安全稳定、安全监督管理、安全教育、人防教育、事故防范工作；指导各中小学校开展法制教育工作；负责教育系统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负责教师队伍稳定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学校及周边治安治理及安全保卫等工作。

有关重要会议的组织安排,重要文件、报告的起草，重要事项的督查督办。

负责编制局机关年度财务预算；勤工俭学、进校书刊管理；各类公文的登记、传送、催办；文电、档案、保密、印鉴、信访、宣传、简报编印等工作；局机关内勤服务；局机关及区属各学校、幼儿园车辆管理；管理并协调局机关有关接待及外事工作。

统筹和指导开展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工作和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援助工作。

统筹和指导区属中小学、幼儿园工会、团支部、关工小组、离退休人员工作。
    2.基础教育管理办公室    电话：2094744   
统筹管理辖区九年义务教育、学前教育工作，负责全区教育基本情况统计、教师技能考试、教师资格认定、教师初级职务资格评审工作；会同有关方面拟订基础教育发展规划，规范基础教育办学行为；统筹指导辖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籍学历管理；指导中小学德育教育、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国防教育和校外教育工作；统筹辖区民办基础教育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工作，负责辖区内民办中小学、幼儿园设立资格审批；指导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监督检查语言文字的应用情况；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

    3.教研室    电话：8250582、2614004

统筹指导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统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科研的管理与指导和教学质量提升工作；规划、指导辖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具体负责全区教师培训、中小学教学质量评价，推进课程改革；负责辖区教育教学工作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交流等有关工作。

    4.校舍安全管理办公室   电话：2610126

    统筹协调全区学校布局优化调整，科学配置教育资源。负责编制实施教育系统基建规划、校舍安全、基建维修和“改薄”工作。

    5.学生资助与财务管理办公室 电话：2629937

指导全区教育系统财务工作，负责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经费预算，局机关和学校年度财务决算；拟订教育经费筹措办法；负责管理本级教育专项经费和生源地信用贷款、捐资助学工作；参与基建项目的竣工验收，协助做好经费审核；负责辖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绩效工资、医保、房贴的核算和国有资产的监督，指导学校后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对学校的收费和支出进行检查和审计。

    6.教育信息化管理办公室  电话：3166723

    制定、管理、指导全区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教育系统信息网络安全监控工作、教育系统远程教育工作。

    7.教育督导办公室   电话：8250617
履行城中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的具体工作；执行上级教育督导部门布置的工作任务，制定辖区教育系统教育督导与评估的规章制度和方案；管理、指导辖区中小学校督导评估工作和教育教学质量的监测工作。制定辖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

8.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工作协调办公室  电话：8250617
负责辖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项具体工作。



